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補字第1200號

原      告  台灣卡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許福欽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被      告  木溱設計工程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兼法定代理  

人          黃金龍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等事件，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

費：

一、按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繳納裁

    判費，此為起訴必須具備之程式。次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

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，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

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；以

一訴附帶請求起訴後之孳息、損害賠償、違約金或費用者，

不併算其價額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

有明文，亦即請求起訴前之利息、違約金部分（計算至起訴

前1日）均應併算其價額。又起訴不合程式而可以補正者，

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，如不於期間內補正，應以裁定駁回

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及同項但書第6款亦有明

文。

二、本件原告於民國114年7月11日起訴，先位聲明請求被告木溱

設計工程有限公司、黃金龍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1,

311,000元及自112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

計算之利息；備位聲明請求木溱設計工程有限公司給付原告

1,311,000元及自112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

5％計算之利息。先備位之訴關於利息部分應計算至起訴前1

日即114年7月10日止，金額為110,806元（元以下四捨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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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），加計債權本金1,311,000元後，先備位之訴之訴訟標

的價額各為1,421,806元，並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。是本

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1,421,806元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8,

231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，限原告

於收受本裁定送達7日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其訴，特

此裁定。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13    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審查庭  法  官  楊佩蓉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得抗告，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

本院提出抗告，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13    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陳展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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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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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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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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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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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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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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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補字第1200號
原      告  台灣卡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許福欽  




被      告  木溱設計工程有限公司


兼法定代理  
人          黃金龍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等事件，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：
一、按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繳納裁
    判費，此為起訴必須具備之程式。次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，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；以一訴附帶請求起訴後之孳息、損害賠償、違約金或費用者，不併算其價額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，亦即請求起訴前之利息、違約金部分（計算至起訴前1日）均應併算其價額。又起訴不合程式而可以補正者，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，如不於期間內補正，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及同項但書第6款亦有明文。
二、本件原告於民國114年7月11日起訴，先位聲明請求被告木溱設計工程有限公司、黃金龍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1,311,000元及自112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；備位聲明請求木溱設計工程有限公司給付原告1,311,000元及自112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先備位之訴關於利息部分應計算至起訴前1日即114年7月10日止，金額為110,806元（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，加計債權本金1,311,000元後，先備位之訴之訴訟標的價額各為1,421,806元，並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。是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1,421,806元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8,231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，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7日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其訴，特此裁定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13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審查庭  法  官  楊佩蓉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得抗告，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，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13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陳展榮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補字第1200號

原      告  台灣卡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許福欽  





被      告  木溱設計工程有限公司



兼法定代理  

人          黃金龍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等事件，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

：

一、按因財產權而起訴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繳納裁

    判費，此為起訴必須具備之程式。次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

    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，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

    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；以

    一訴附帶請求起訴後之孳息、損害賠償、違約金或費用者，

    不併算其價額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

    有明文，亦即請求起訴前之利息、違約金部分（計算至起訴

    前1日）均應併算其價額。又起訴不合程式而可以補正者，

    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，如不於期間內補正，應以裁定駁回

    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及同項但書第6款亦有明

    文。

二、本件原告於民國114年7月11日起訴，先位聲明請求被告木溱

    設計工程有限公司、黃金龍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1,

    311,000元及自112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

    計算之利息；備位聲明請求木溱設計工程有限公司給付原告

    1,311,000元及自112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

    ％計算之利息。先備位之訴關於利息部分應計算至起訴前1日

    即114年7月10日止，金額為110,806元（元以下四捨五入）

    ，加計債權本金1,311,000元後，先備位之訴之訴訟標的價

    額各為1,421,806元，並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。是本件訴

    訟標的價額核定為1,421,806元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8,231

    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，限原告於收

    受本裁定送達7日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其訴，特此裁

    定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0    月    13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審查庭  法  官  楊佩蓉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得抗告，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

本院提出抗告，並應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0    月    13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陳展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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